
專門課程認定
★中等學校師資類科

一、

二、
專門課程修習科目認定及學分表
（紙本+電子檔）

三、
歷年成績單（正本）
使用螢光筆畫記專門科目並依序標示1.2.3……

四、

五

• ④課程教學大綱、⑤-1.業界實
習認定表、⑤-2. B2級以上證明、
⑤-3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一、
各學年度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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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課程/加科

專門課程/加科

各學年度專門課程
科目及學分一覽表

一、

二、
專門課程修習科目認定及學分申
請表（紙本+電子檔）

四、

五

• ④課程教學大綱、⑤-1.業界實
習認定表、⑤-2. B2級以上證
明、⑤-3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一、
各學年度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
覽表

專門科目學分鎮定
申請表

業界實習認定表

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https://edu.cyut.edu.tw/ 選擇左側選單
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


朝陽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
本專門課程架構適用依據：
1、取得教育學程資格起，修習當學年度專門課程之版本
2、加科登記以申請日起，依最新版本採認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p/405-1047-21434,c4829.php?Lang=zh-tw

專門課程/加科
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p/405-1047-21434,c4829.php?Lang=zh-tw


送件專門課程採認時，請檢附以下文件正本於規定時程內送交本中心審核辦理：

檢附文件(皆為必備) 說明/格式下載

下載【①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】】

申請人以電腦繕打【②朝陽科技大學
師資培育中心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
修習科目認定及學分表】

按【①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】(必備)】之
必、選備科目或能力項目依序（1、2、
3．．．）填寫【②專門課程修習科目認定
及學分表】之科目名稱、學分數及成績。

【③歷年成績單（正本）】 以螢光筆劃記採認科目，並標註序號（1、2、
3．．．），同①、②順序，請勿亂跳序號
標註。

【④相似科目/他校修習課程之課程教

學大綱】

於右上角標註該採認科目之序號，同①、②
順序。
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p/405-1047-21434,c482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p/405-1047-28934,c3664.php?Lang=zh-tw


送件專門課程採認時，請檢附以下文件正本於規定時程內送交本中心審核辦理：

檢附文件(皆為必備) 說明/格式下載

【⑤-1.業界實習認定表(職校類科)】、

【⑤-2. B2級以上合格聽說讀寫證明
(英語(文)專長)】、

【⑤-3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】

⑤-1.認列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
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者。

⑤-2.認列中等學校語文領域-英語文專長(國、
高中)和外語群-英語專長(高職)專門課程者。

⑤-3.現仍在職、進修或研究相關領域者之相
關證明文件。

⑤-1.

範例說明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

https://edu.cyut.edu.tw/var/file/47/1047/img/719/774030061.pdf
專門課程採認範例.pdf


各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採認原則如下

一. 本表未列之課程及科目未達本表規定之學分數者，不予審查。

二. 科目名稱及內容均相同者，准以採認。

三.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，需由本校培育相關系所審查後認定之。

四. 專門課程科目、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。

五.辦理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之認定，須檢附修習該課程科目之相關證明文
件(含歷年成績單、認定表、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、科目相似及他校修課
須提供課程教學大綱、其他在職或進修等證明文件）送交本中心，由
本中心及本校培育相關系所審查認定。



各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採認注意事項

• 依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』第24條第2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
職前教育課程，應包括時數至少18小時之業界實習。認列高級中等學校職業
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（不含加註其他任教學科），應包括
時數至少18小時之業界實習，並一併繳交18小時業界實習之證明（業界實習
之定義，應包含職業群科專門課程中之參訪學習、體驗、實作、見實、實習…
等活動）。

• 修習實習任教科別中等學校語文領域-英語文專長(國、高中)和加科外語群-英
語專長(高職)專門課程者，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、教學、評量共同
參 考 架 構 （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
Languages: Learning, teaching, assessment，簡稱CEF）B2級（含）

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有效及格證書，無年限之限制，惟須包含聽、說、讀、

寫4項檢測，如有缺漏仍須補足該項成績，始得據以發給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
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。



各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採認注意事項

• 在他校修習及格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須為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、科技大
學(含二技)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，且認定符合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專業知能，最
高得採認該類科要求總學分數之五分之四（含）。

• 依「朝陽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（領域、群科） 師資職前教育專
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」及相關法規辦理。

• 申請辦理加科原則上以當時最新版本為主；若欲依入學程時之版本辦理加科，
需於畢業前已具足該科之專門課程學分且已完成認定程序。

• 申請審查認列之專門科目需為自受理審查日起往前推算10年內所修習之專門
課程。若成績有超過10年以上學科認列，另檢附任教於相關學科領域或具備
相關實務工作經驗，且現仍在職、進修或研究相關領域者之相關證明文件與修
課課程大綱，可不受10年之限制。


